一、采购清单

	                                          包号
	货物名称
	主要技术指标
	数量（套、台、人份）
	交货期
	交货地点
	采购预算（万元）
	备注

	1
	生物废水处理系统
	详见采购需求
	1
	合同签订后一个月内
	采购人指定地点

	80.00
	

	2
	超低温冰箱
	详见采购需求
	4
	
	
	32.00
	

	3
	疟疾检测试剂
	详见采购需求
	40000
	
	
	80.00
	



二、技术指标
包1生物废水处理系统
传染病所BSL-3实验室生物废水灭活装置技术参数
1、处理装置技术要求：  
*1.1 须达到《生物废水灭活装置》（JB/T20189-2017）技术要求
2、设备配置要求：
*2.1灭活罐体须采用一用一备交替存储和灭活使用方式。
2.2灭活罐体须按照压力容器标准设计制造，且配有保温层。
*2.3灭活罐体须采用无死角设计，罐体部分须设置独立测温单元和电加热灭菌模块，保证废水里病毒灭活彻底、无残留，高温高压灭活病原体。
2.4灭活罐体须配备有高精度生物除菌过滤器（进口滤芯），能有效对设备废气进行过滤处理。
2.5设备外接阀门须符合3D灭菌原则，防止灭活冷点的产生。
2.6 灭活罐体须设置独立灭活验证装置，方便对废水灭活效果进行验证。
2.7灭活罐体须设置有安全阀，要有效防止意外情况下对周围环境造成二次污染的风险。
*2.8控制系统采用智能远程控制技术，能够实现一键启动、无人值守、自动运行。                               
2.9 灭活罐体内腔须采用不锈钢钢板制作，具有强耐腐蚀性能。                                                                          
2.10控制系统须具有多级管理权限、可有效管控设备运行。                                                                     
2.11控制系统须具有温度、液位、时间等参数设定和显示功能。
*2.12系统须配有以太网通信接口，可以接入中控室实现远程实时监控。
2.13系统须自我诊断功能，能够对故障进行报警提示。
★2.14系统须配有控制软件，可直观的显示设备运行参数和运行状态（制造商需提供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相关证明资料）。                                  
★2.15系统要具有较好的节能环保性能。（制造商需提供中国节能环保产品认证证书）。 
★2.16产品须提供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及环境相关检测报告。
★2.17提供服务的P3等级实验室CNAS认证验收、CMA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报告、三维立体图等。
3、设备技术参数：
3.1处理水量：1吨/天
3.2罐体配置：双罐，处理量1000L
3.3设备占地面积：  小于15平方米
3.4电 源：AC 380V/ 50Hz  
3.5灭活温度（方式）：灭活温度：115℃-126℃                                                                
3.6灭活持续时间：20min-40min
3.7工作方式：可24小时连续工作
3.8地漏要求：设备安装房间需一个不小于DN75 排水口同时保留一个地漏
3.9进水口径：设备安装房间进水口需DN50-100之间，同时废水设备出水口径不小于DN50
3.10冷却水要求:温度小于25℃
3.11排放温度：小于50℃
3.12报警方式：设备异常可声光报警及触摸屏显示，可远程手机APP控制及报警提示
4、设备售后与质保服务：
4.1安装调试：制造商负责安装调试及培训
4.2质保期：质量保证期为三年，质保期内，负责对该设备进行维修维护，不收取任何费用；质保期后，继续提供技术支持和终身维护，只收取人工及配件成本费用。 
4.3设备故障响应时间为4个小时，专业技术人员24 小时内赶赴现场解决。  

包2超低温冰箱
传染病所生物资源室超低温冰箱参数
1、设备用途
1.1、用于血浆、生物材料、疫苗、试剂、生物品、化学试剂、菌种、生物样本等低温保存。
2、储存要求
*2.1、零下86度储存，不低于200000支2ml冻存管。 
3、设备配置要求
3.1、配置主机不少于四台。
3.2、满置配套冻存架。
4、设备技术参数
*4.1、由于场地限制，单台设备闭门状态下放置面积不大于1.05平方米，节省占地空间。
4.2、要求每单台设备须配置双台工业级高效压缩机，制冷剂为完全无氟碳氢制冷剂节能环保。
4.3、工作温度:-50℃∽-86℃。
4.4、镀锌钢涂层内壁。
*4.5、单台设备内置不低于5个温度探头。
4.6、配置工业级门铰链，不少于四点七层电加热式密封条，保证具有良好的保温性能。
4.7、单台设备不低于四扇绝热内门，磁铁门闩。 
*4.8、保温性能：室温20℃断电时，空载的情况下从 -80℃ 升温到 -50℃ 的时间≥240分钟（升温时间在验收时作为验收标准）。
*4.9、制冷性能：内外门全开一分钟后关闭，冰箱回温到 -75℃ 的时间≤30分钟（回温时间在验收时作为验收标准）。
4.10、不小于5英寸触摸屏,可便捷设置监控冰箱的运行、温度及报警情况。
4.11、控制面板具有三位数密码保护，安全管理温度设置和报警设置。
4.12、屏幕防水，配置冷凝器过滤网。
4.13、配置输出端口及远程报警接口，便于导出样本储存信息，以及远程监控设备状态。
4.14、外门配有带加热功能的自动减压阀，防止由于内外压力差，不能短时间内多次开关门，从而影响样本的放置和取出。
4.15、预留温度探头放置孔，便于连接温度监控设备，给样本提供全面的监控
4.16、噪声：≤50dB
5、质保与售后服务
[bookmark: _Hlk141710503]5.1、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设备整机质保5年。
5.2、生产厂家或代理方技术人员需对操作人员进行现场免费培训，培训内容包括设备操作、设备维护及简单的设备维修。
5.3、设备正常使用后，每个季度不少于2次的免费售后巡视及维护保养。

包3疟疾检测试剂
1、技术要求
可检测疟疾病人体内的恶性疟等至少两类以上的疟原虫，适用于疟疾疑似患者的辅助诊断或疟区病例的筛选检查；操作简便，检测过程中不需要特殊的仪器设备，适合基层疾控机构使用。
疟原虫检测试剂(胶体金法)参数及要求
“*”的技术指标为实质性要求，有一项不满足将被视为无效投标，标注“★”的为重要参数，作为评审的重要依据。
	序号
	技术和性能参数名称
	技术和性能参数要求

	1
	检测方法
	胶体金法

	★2
	规格
	塑封，每一人份独立包装（均应含有酒精棉、裂解液、采血针、吸管、检测卡）。

	3
	检测样本
	全血，检测量5微升

	★4
	检测类型
	能同时检测人静脉全血中包括恶性疟原虫在内的两种及以上人体疟原虫。

	★5
	临床性能
	与镜检金标准比：恶性疟原虫（虫体密度＞100原虫/微升）阳性检出率＞98%，其余疟原虫（虫体密度＞100原虫/微升）阳性检出率＞96%，阴性符合率＞98%，整体符合率＞98%

	★6
	阳性参考品符合率
	﹥99%

	★7
	阴性参考品符合率
	﹥99%

	★8
	交叉反应
	与至少七种病毒阳性样本均无交叉反应。

	★9
	干扰反应
	至少与一种类型产品不对本试剂产生干扰。

	10
	产品效期
	产品有效期24个月（实际交货有效期≥20个月）

	11
	保存条件
	4-30℃避光干燥保存

	*12
	注册批准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批准

	★13
	资质认证
	生产企业通过国际ISO9001、ISO13485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认证、医疗器械许可证（含6840体外诊断）。



 3、售后服务要求
（1）中标人需支持7*24小时的售后服务响应，及时派出售后服务人员，对需上门服务的情况，应在2小时内派技术人员赶到现场，给予技术指导。对不合格的产品，属中标人问题的，应由中标人及时无偿更换有缺陷的产品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当关系人对血液等检测试剂/标本提出疑问时，中标人需对采购人提供的异样标本进行复核、确认。投标人需提供相关方案，并承诺本项目包含不少于1000人次血液的复核或确认。（投标时提供承诺函）
★（2）提供投标人或所投产品制造商针对本项目售后服务承诺书。



本次采购项目的其他要求：
[bookmark: _Hlk66366320]1.采购标的包装：
供应商提供标准的包装，并符合财政部办公厅、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国家邮政局办公室《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财办库〔2020〕123号）规定。
2.采购标的运输：
负责对所供货物送货到指定地点，并承担相关费用，且货物在交付采购人指定地点并经采购人验收合格之前所发生的一切风险由中标人承担。
3.质量保证期及试剂有效期内的服务：
自验收合格之日起按采购要求,有效期服务标准为：问题响应时间不超过2小时，到达现场时间不超过12小时，保证问题排除时间不超过24小时。有效期内若出现非人为的质量问题，确实不能使用的，由供货方负责免费更换,更换产品的保修期应自更换并投入使用之日起算。若产品因本身质量问题发生人身伤亡的，乙方应承担所有责任。
4.采购标的售后服务：
①供应商所报产品均属于国家规定“三包”范围的，并保证产品质量保证期不低于“三包”规定；质量保证期/试剂有效期承诺优于国家“三包”规定的，按供应商实际承诺执行。
②本项目采购的产品有效期时间自产品最终验收合格双方签字并交付使用之日起算。
③中标人应调配技术过硬的技术人员提供各类技术支持服务(包括电话技术支持和现场技术支持等)，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供7×24小时热线电话服务，并通过多种形式实现技术咨询和问题报备。在有效期内，一旦发生质量问题，投标人保证在接到通知2小时内赶到现场进行处理。此外，在有效期内，中标人负责对出现问题的产品提供性能相同的替用产品确保系统正常运行。
5.培训要求：
①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供产品操作使用说明书，并进行人员培训。
②免费培训足够数量的人员。提供培训人数、培训时长等详细培训方案。
6.验收方法：
验收方法：联合验收，采购人和中标人双方共同组成验收小组。
7.验收条件及标准：
①产品的合格证明文件检查。包括产品的合格证书、产品的组成、附件清单、产品的主要技术指标等。
②产品的清点及外观检查。在确认交付药品合格的基础上，检查产品的实际数量是否与交付清单相符，有没有因包装不合格造成外观质量问题。
③产品的标识检查。产品的标识检查包括药品名称、安全警示标牌、说明书等包装标识等。
④确认售后服务信息是否完善。检查相关资料，售后服务联系方式是否齐备，如总部售后服务应急联系方式如电话，邮箱等，本地售后服务机构的联系方式是齐全。
⑤其他内容的验收。
8.采购标的保险：
运输过程和未验收合格前由中标人负责，并为产品投标人身意外伤害险。
9.知识产权： 
供应商须保证采购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其提供的货物、资料、技术、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享有不受限制的无偿使用权，不会产生因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或其它知识产权而引起的法律或经济纠纷。如供应商不拥有相应的知识产权，则在投标总价中必须包括合法获取该知识产权的一切相关费用，如因此导致采购人损失的，供应商须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供应商如欲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采用自有知识成果，须在响应文件中声明，并提供相关知识产权证明文件。
10.项目实施方案、服务方案和人员培训方案：
  供应商应针对本项目的实际情况，提出科学合理的实施方案、服务方案和人员培训方案。
